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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機制再造回歸自然

壹、人與自然 應該平衡共生

河川給予一般人之印象，通常為供水之來源、洪災之地域及水岸遊憩

之空間，並為人類生活所需提供必要之功能;而河川之治理與管理則為前

述河川性質及達成所需功能之行政或技術上作為;如此印象及作為概以人

為基本之出發點，認為河川不過是人類生存發展所需之供應者，而忽略了

河川本身自然存在之價值，亦即缺乏河川生態體系維護，並與人類共存共

生之觀念;郭瓊瑩教授撰寫之「生態河川營造之課題與前瞻」一文，對於

河川之看待，提出天然環境 、 生態系統、景觀品質 、 防洪治理、資源利用

乃至歷史文化等多元化 、 多面向之整體永續經營理念，並探討當前河川規

畫利用肇致生態河川營造之問題與障礙，及營造生態河川之機制與策略，

可謂完整關述了河川生態體系經營，以與人類平衡共生應有之反省與作為

，值得關心河川或從事河川經營事業人員細心閱讀及參考 。

正如該文所敘，生態河川營造有賴水利、環境、生態等多方面專業人

才之整合參與推動，並非單方面之知識得予促成，本人在水利方面較為投

入，獲邀本為該文之評論人，實未敢冒然加以評論，謹就部分感想及目前

從事水利工作所知補充報告，共襄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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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加強保育 回復河川機制

一、應推動河川再生，結合現行復原、復育之改善，以達

成河川再造之目標:

以往因人民生活改善及經濟發展因素考量使然，相關政府部門對於河

川著重在整治管理工作之推動 ，亦即多以資源利用及防洪、水質污染整治

等為主 ， 並偏重以科技及工程方法恢復既有河川機能之復原 、復育，今後

當建立予以河川自然機制自復使其生態系統自然運作之再生觀念，以達河

川再造之目標;隨著國民生活水準之大幅提升，河川內土地之經濟利用必

要性己降低，除非配合河道整治疏溶或水岸遊憩需求，或其利用之其他替

代方式可能性甚微(如河砂之尚難由陸砂替代) ，否則，對於諸如種植、砂

石採取等私人經濟開發行為應逐漸減少許可，以存留河川天然環境，利於

再生方法之實施 。

二 、 加強「我愛河川宣導活動」之深度與廣度，使生態河川

之觀念逐漸植入人心，導引未來之執行:

正如該文所述國內對於影響河川整治政策之河川運動(種樹救水源運動

、親水運動、愛水節水自行車知性之旅、溼地保育運動)與先進國家相較，

僅是起步或序曲而已;對於河川仍以善加維護利用為主，並以可及水岸之

親水休閒遊憩設施或利用為尚，如冬山河之整治及親水公園即為著名例證

;在全民運動及政府投資等定量上，及流域性、生態性等定性上，其深度
與廣度均有待加強，在時報文教基金會的積極研討及有計畫的籌畫下，台

灣省政府水利處每年與該會合辦之「我愛河川宣導活動」均逐年增添較具

創意之活動，宣導面亦由治水、利水、親水、擴及河川歷史文化及生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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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在親水之餘，社區參與河川經營，例如不僅使用河川高灘地休閉，

並進而參與高灘地綠化成果及其他河川生態環境之維護，應為宣導推動工

作之一。

三、河川工程應兼顧生態保育，文化資產保存:

該文所述生態廊道系統之串聯及流域文化歷史與風士自明性之再現，

在近年之河川整治經營上已露曙光 ， 然進一步之觀念普及與作為制度之建

立仍有待努力;例如除早期之水填、水門已有較為簡易之魚道外，集集共

同引水工程計畫等攔河題工程己施設較為完善及符合當地河川特性之魚道

， 又該工程耗費鉅資就地保存清朝 「 開闊鴻荒 」石喝在河川內，及鯉魚潭

水庫一期工程進行水庫內先民遺址之挖掘工作，均係此一觀念之實施;惟

對於堤防、護岸工程設施之採用接近自然工法，以利水岸生物棲息，及水

邊空地之保留不供農作與不作高灘地綠美化，尚待推廣實施;而河川事業

從業人員對此宜建立普遍化之觀念，勿以個案視之，相關政府部門亦應建

立對應之制度，以確保生物廊道及文化資產，進而推廣至河川生態系統及

歷史風土之再現 。

四、推動非工程方法之河川整治:

目前依水利法第六十五條規定劃定公告者僅有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區

，並分一 、 二級等二類管制區，該等管制區雖在防洪設施未施設或全部完

成前有避免民眾遭受洪水侵害致生命財產有所損失之作用，但因洪水侵襲

之季節性及頻率不一 ，加以經濟發展寸土寸金，民眾習於與水爭地，對於

洪水平原管制輒有怨言，甚至縣市政府亦因民眾陳情而提議縮小或解除，

對於不擬施設防洪設施者，亟需配合區域發展計畫之規畫(例如都市計畫)

，及透過地政之土地分區使用管制手段予以落實，又河川內使用行為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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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如能妥善有效執行，亦可適度減少整治工程之施設，對河川生態之營造

應有正面意義 。

五、以流域經營觀念營造生態、河川:

該文多次論及流域內土地使用及集水區經營管理之重要性，河川之全

水系流域整體整治管理應為河川生態體系營造之基本，故全水系及流域性

整治管理之相關事權應求合一 ;水利處成立後，鑑於河川上 、中、下游水

利事權之整合，除負責水庫集水區治理工作外，並掌理河川集水區治理整

體規畫 ，再與水土保持局、林務局分工治理，以謀求水土資源涵養工作之

一致;另並由省府成立流域經理協調連繫會報，擔任召集人，以利協調其

他相關治理事宜 ; 又以往同一條河川係依其等級(主要 、 次要 、普通河川)

區分，其不同事權分由省及縣(市)管理機關(水利處及各縣市政府)掌理，

現本省河川管理規則已於 87 年 3 月 23 日修正發布，依該規則第 5 條規定

，本省河川依其重要性區分為省管及縣(市)管河川，除防泊搶險均由各縣

(市)政府辦理外，同一條河川自源頭至出海口之全般管理事項均由同一管

理機關掌理 ， 且同一水系不再依主支流區分不同等級 ，如此之整體管理已

為生態河川之營造莫立良好之法制條件及環境 。

六、注重都市化河川之自然風貌:

世界上部分以河川流經聞名的都市 ， 除河川水質污染整治及防洪設施

完善外，均注重河川自然風貌之維護，使與都市景觀相得益彰，並藉景觀

品質之提升，及親水遊憩設施來增添其可及性，地區民眾亦逐漸有此觀念

，能在某種程度捨棄經濟利用而保留河川之天然特色 ; 然而，由於都會區

人口開密，經濟活動頻繁，仍有甚多河川被渠道化後，遭人工加蓋作為停

車場等用途，甚至加蓋上方再施設構造物，非但天然景觀風貌盡失，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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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形成髒亂 ， 甚至進而污染河川 ， 加以加蓋工程隔絕曰曬雨淋等天然滋

養 ， 使底下河川生態丕變 ， 環境劣化 ， 亦降低鄰近居民生活品質，實有害

於生態河川之營造，目前水利法及台灣省河川管理規則規定河川加蓋後仍

受河川區域使用之限制，但違法使用依然存在，該文提出都市化河川管理

與再生面臨之課題，及維護其環境生態具體實施策略，包括護岸構造物景

觀品質之控制等，確值吾人深省 ， 而重新檢討以往對待都市化河川之態度

及作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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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關切水文 全面規童聲治

一、應以河川水文、地形之課題探討為基礎，提升攸關河

川品質課題之規畫眼光及能力:

以往之河川整治規畫注重防洪治理及水源取用等生活需求功能 ，故對

河川水文、地形等課題較多研究 ， 該文所提課題大致亦已涵蓋了規畫者主

要關心項目;然對河川品質之課題 ，則不論工程技術或非工程方法 ，均尚

有頗大之空間有待努力，其中有關河川空問景觀品質 ，正如該文所述為一

般民眾對河川知覺接受度之綜合印象，易於督促河川整治機關做好改善措

施，另在物理性、化學性、生物性方面之課題多有相關法令予以規範'或

涵括於整治工程技術內予以解決，惟所述生物性之河床與護岸水泥化生物

相破壞(低棲生物與魚類 、 鳥類棲地破壞) ，確值吾人作為河川整治工程實

施之參考 。

二、對重要河川實施流域性整治整體規畫:

該文所提「流域整體性環保計畫」 執行對營造生態河川之影響 ，其參

與單位包括水利 、觀光 、水土保持、林務、環保等，及河川建設事業合土

地使用開發與污染下水道、防洪工程、污染防治規畫、水岸綠美化建設等

，並列出各項事業專業項目對達成績效管理目標之影響，而該績效管理目

標則包括自然系統保護、水質確保、防洪安全 、 流域河岸空問景觀美質 、

遊憩機會提供、流域生態系統保育等，以達成營造生態河川之總目標 ; 另

正如該文所述實質之建設上，民眾僅能在河岸美綠化建設中直接感知 ，故

以往輒較注重此種親水性之河岸美綠化，甚至以為此項以人為本之景觀品

質事業即為河川整治經營之終極工作，而忽略河川本身自然存在之生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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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營造 ， 且政府部門亦常以民眾之期待施政，故傾向民眾易於感知之事業

，較不願投資於整體河川再造涵括之各項工作;省府水利處正積極推動之

高屏溪整治整體規畫，以整條水系之流域為考量，包括水資源經理、河川

治理排水改善工程、污染源管制及污染防治、污水下水道系統興建、集水

區管理與生態保育及教育宣導計畫項目，並正以 8 年時間，預計投資數百

億經費推動執行，其項目應、已具有營造生態河川之規模 ， 在執行過程中，

如能普遍具有經營生態體系之觀念，並持續而均衡地同等重視與投資每一

計畫項目，相信當能作為本省生態河川營造之典範，該文所揭示之流域整

體性環保計畫理念與內容 ， 則可供推動該高屏溪計畫之參考 υ

三、河川空間 規畫利用 應在河川 生 態體 系維持之考量下審

慎辦理:

由於台灣地區地狹人網之特性，及經濟發展之結果，河川空問利用已

有多元化之趨勢 ， 但就河川生態體系維持及營造而言，河川空間利用以適

度地綠美化為宜;台灣省河川管理規則第 15 條之一規定 : 「 管理機關為有

效利用河川空間 ， 兼具河防安全與美化 、 綠化河川之目的 ， 得擬定規畫利

用計畫書報經該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 。」 揭藥 f j可川空間規畫利用之政策

方向及法令依據，而進行美綠化之前置工作為河道整理，以形成高灘地實

施美綠化，水利處在原水利局時代已規畫有 1 9 個河段，擬辦理河道整理與

水地重劃(長約 58 公里，高灘地面積約 1 , 300 公頃) ， 並於 8 4 年擬訂有 「

台灣省主 、 次要河川高灘地美綠化使用申請注意事項 J(草案)可參酌辦理，

其用途則以維持自然作簡易使用為原則，其作多目標利用，包括綠地 、 休

閉 、 運動、遊樂設施等，均應就地整平，不妨礙水流，其植栽及設施依慣

例以不高於 50 公分為原則(另水利處亦訂有河川內種植之標準) ，並採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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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設施，其作為公園者，尤應注意不宜完全採陸上公園設施移置於河

川內;凡此種種，多基於河防安全之考量，但其低度使用亦大致符合生態

河川營造之用意，惟今後仍應逐漸加入河川生態體系永續經營之觀點，進

行河川空間利用規畫，以改善該文所述河川護岸工程或河道整治未能兼顧

生態工程應用之缺失，創造具棲地價值之河川環境;並使民眾藉由親近河

川，進而了解、愛護河川，逐漸認知河川生態保育之重要性。

四、在政策上建立河川永續經營之長期性治本策略:

正如該文所述，限於預算制度及時間，政府相關部門多以治標來解決

河川問題，欠缺在治本部分作長期投資與研發，尤其在水續經營河川 、系

統規畫管理與河川資源調查資料庫建置方面為然，固然政府之有限預算當

優先用於維護河防安全等緊要工作上，然政策訂定仍應基於河川永續經營

之觀念，除了改變以往窄化河川經營管理意義與內容情形，避免使生態系

統解構與失序外，應先作整體考量後再進行局部建設，使每一項河川事業

之興辦，除不違反河川生態體系外，且能堆砌出河川永續經營之美好成果

。

五、台灣省河川事業之定位與組織已漸趨明確:

該文指述河，川事業之定位與組織不明確 ，並述在地方而言 ，水利處之

職掌仍以治河與防洪為主體目的事業，事實上，在台灣省而言， 了可川事業

之整合經營己較中央合一 ，尤其在水利處成立之後，不僅廣續建設廳有關

河川水資源開發運用之權責，兼掌河川內水源建設及自來水事業、農田水

利事業取用調配水源(亦即水利處係整合執行水利法、自來水法、農田水利

會組織通則之省主管機關事權，而中央則分由經濟部、內政部、農委會主

管，事權分散) ，且對於河川生態保全與河川品質改善之具體落實，已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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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前述之多方面努力 ，包括修正台灣省河川管理規則 ，區分省管及縣市

管河川，其中至少 16 條流經 2 縣市之河川應納為省管(目前規畫 24 條納為

省管)改變以往兩岸分由不同縣市管理之不當，且同一條河川之全般管理事

項除防涓搶險仍歸各縣市政府辦理外， 均由同一管理機關掌理，以利河川

之整體經營管理 ; 為此，水利處所屬各河川局(由原工程處提升)已成立管

理課，以加強河川管理作為 ，提升經營績效 ; 另水利處並負責辦理河川集

水區治理之整體規畫 ， 再與水土保持局 、林務局協商定案後分工治理 ， 其

未盡事宜則透過流域經理協調連繫會報協商解決 ; 在水土保持、森林經營

機關之有關水土資源涵養事權部門是否整合之適宜性仍有待進一步詳加研

討定案前，此一機制可相當程度地達成河川整體治理之績效 ;而高屏溪整

治整體規畫更為河川生態體系經營之濫觴，可為將來其他重要河川經營之

借鏡 。

吾人所需擔心者為精省後 ，中央之水利相關事權與組織如未能做適當

之整合，則由於目前已較台灣省水利處事權分散，在精省後(如省府未保留

水利建設單位)有關河川事業執行層面之工作如前述仍有甚多需由中央辦理

， 不可能如部分人士提議之歸諸各縣市政府執行，亦即不能再倒退地以行

政轄區區分河川經營管理事權，而應以水系流域劃分權責機闕，則可能即

使如河川水源取用調配等執行層面工作 ， 在水利處即可協商決定之事項，

亦需透過不同部會協商始克達成 ， 既不能維持台灣省政府既有之河川經營

行政效率，遑論生態保育 、 文化歷史保全等較高層之河川事業，值得吾人

深入檢討尋求解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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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再造研討會

肆、整治治本 以全流域定位

郭教授對於生態河川營造之探討，拓展了河川事業從業人員之視野，

敢發了河川永續生態體系經營之觀念，既有益於糾正原來窄狹之河川法定

空間制式化實施整治之謬誤，且提供吾人重新看待河川時應有之作為，為

朝向河川永續經營之目標前進，令後河川內相關問題之解決與興辦?尤應

結合相關專業部門及人員共同參與，以各河川不同河性之系統生態觀點，

採取該文所述理念、知識與專業團隊參與整合性，依河川生態資源特性研

訂河川流域經營管型計畫之綜合性，延續執行生態河川營造各項計畫之長

期性，及以整體流域為空間定位，個別子計畫應回歸整體計畫之定位中檢

核，以確保河川生態系統連繫與完整之宏觀性等策略方向，經由整體規畫

將每 - -項河川事業建設納入生態河川營造之一環，以具體落實河川永續經

營之世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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